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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一号）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在

荔湾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国家、省、市经济普

查机构的统一安排部署，经过全区近 720名普查工作人员两

年多的全力攻坚，以及广大普查对象的积极参与，荔湾区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完成了方案设计、单位清查、现场登记、

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了重大成果。

普查结果显示，2018年末，荔湾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28233个，比 2013年末增加 15441

个，增长 1.2倍；产业活动单位 31481个；个体经营户 56528

个。

一、组织有序，推进有力

为顺利完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区委、区政府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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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除了在人、财、物上全方位支持，区委书记陈小华同志、

区长毕锐明同志带头强化责任担当，按照国家、省市要求迅

速组建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和下设办公室，

指定分管副区长安建国同志挂帅领导小组组长，全面指挥荔

湾区四经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按照“全

区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街道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

的组织实施原则，全区各街道均建立了普查机构，为普查工

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荔湾区第四次经济普查工作全面启动后，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贯穿全程亲自抓指挥落实，多次批示要求全区上下

全力以赴做好我区经济普查工作。并以全面提速保证数据质

量为目标，层层传导工作要求，狠抓省、市经普办布署各阶

段工作任务。在清查摸底和普查登记期间前后共召开多次区

委常委会议和区政府常务会议通报、部署经济普查工作。区

内各部门按照领导小组工作职责分工团结协作，保证信息共

享，打通信息孤岛，合力破解经济普查查找单位难的问题，

为“智慧经普”提供有力保证。

二、查实数据，摸清家底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的标准时点是 2018年 12月 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18

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内从事二、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2019年 1月 1日至 4月

30日，全区 720名基层普查人员逐一入户，完成全体普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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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数据采集。这次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深入了解了我区产业组织、产

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

基本掌握了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

况，进一步查实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服

务活动，准确反映了荔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培育壮

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

三、依法依规，高效科学

经济普查调查对象多、任务重，程序繁杂，普查中全面

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建立和使用普查电子地图、使用手持

电子终端设备 PAD 上门登记，必须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制订

完善普查方案，才能保证普查结果真实有效。为此，荔湾区

在不同工作阶段，制订相关工作方案，规范工作流程步骤、

明确数据质量要求。根据经济普查工作时点安排，我区分别

制定了《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案》和《荔湾区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指导员与普查员选聘细则》、《广

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清查实

施细则》及《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登记实

施细则》等相关工作细则和办法，在制度上为经济普查工作

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

在方法运用上，本次经济普查采取“地毯式”清查的方法，

对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三产业

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全面清查后，对从事第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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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

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建筑业法人单位在其注册地进行全面

普查登记，对数量众多的个体经营户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在其

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样本登记。

本次普查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减轻普查对象与普查

人员工作压力，提高基层普查人员工作效率：积极运用“多证

合一”改革成果，大力提高部门参与程度，收集、整理有关部

门数据，通过比对、合并生成清查底册；全面使用手持移动

终端（PAD）采集数据；广泛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

术，普查数据生产全过程实现电子化、网络化；采用“广东智

能普查”微信公众号，为普查人员和普查对象提供便捷、高效

的“互联网+普查服务”；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核验普查“两员一

督”身份，增强普查对象对普查人员的信任度；推行总部统一

申报，探索创新普查登记形式，进一步提升了普查的工作效

率。

四、保质保量，求真求准

经济普查既是政府行为，也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工作。

本次普查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规模变

大、结构日趋复杂的当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企业、

个人隐私保护意识的增强，使得少数普查对象对普查工作的

配合度不高，普查员上门调查取数的难度越来越大对做好全

区的普查登记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挑战。只有健全普查

数据质量控制、质量抽查工作和监督检查机制，才能确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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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真实可靠。荔湾区经普办立足“数据质量”这一普查工

作生命线，紧盯源头数据质量，通过细化工作指引、规范数

据来源、加强培训会审、严格审核流程、开展源头数据自查

与抽查、实时监控异常数据等多种方式，把好数据质量关，

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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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单位的基本情

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18年末，我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 28233个，比 2013年末增加 15442个，增长 1.2倍；

产业活动单位 31481 个，增加 15781个，增长 1.0倍；个体

经营户 56528个（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

（个）

比重

（%）

一、法人单位 28233 100.0
企业法人 26939 95.4
机关、事业法人 488 1.7
社会团体 222 0.8
其他法人 584 2.1

二、产业活动单位 31481 100.0
第二产业 2001 6.4
第三产业 29480 93.6

三、个体经营户 56528 100.0
第二产业 1453 2.6
第三产业 55075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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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门类看，2018年末，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

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13655个，占

48.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407个，占 12.0%；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1879个，占 6.7%。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

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46540个，占 82.3%；住宿和餐

饮业 3349个，占 5.9%；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463

个，占 4.4%（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28233 100.0 56528 100.0
采矿业 0 0 0 0
制造业 1263 4.5 1404 2.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7 0.1 1 ...
建筑业 699 2.5 67 0.1
批发和零售业 13655 48.3 46540 82.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56 2.7 1826 3.2
住宿和餐饮业 795 2.8 3349 5.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27 4.3 63 0.1
金融业 77 0.3 0 0
房地产业 1565 5.5 118 0.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407 12.0 280 0.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879 6.7 66 0.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65 0.6 2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36 2.3 2463 4.4
教育 554 2.0 124 0.2
卫生和社会工作 218 0.8 73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78 2.4 148 0.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20 2.2 0 0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和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

林、牧、渔业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

分登记注册类型看，2018年末，全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 26939 个，比 2013 年末增加 1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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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增长 1.3 倍。其中，内资企业占 96.2%，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占 1.8%，外商投资企业占 2.0%。内资企业中，国

有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 0.5%，私营企业占 85.9%（详

见表 2-3）。
表 2-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单位

（个）

比重

（%）

合 计 26939 100.0
内资企业 25923 96.2

国有企业 122 0.5
集体企业 308 1.1
股份合作企业 384 1.4
联营企业 7 ...
有限责任公司 1641 6.1
股份有限公司 312 1.2
私营企业 23148 85.9
其他企业 1 ...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484 1.8
外商投资企业 532 2.0

分地区看，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街道是：石围塘

街 2415个，占全区法人单位的 8.6%，比 2003年末增加 1400

个；冲口街 1856 个，占 6.6%，增加 1119 个；茶滘街 1847

个，占 6.5%，增加 908个。产业活动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

街道是：石围塘街 2657个，占全区产业活动单位的 8.3%，

比 2013年末增加 1398个；茶滘街 2035个，占 6.5%，增加

946个；冲口街 2009个，占 6.4%，增加 1130个（详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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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28233 100.0 31481 100.0
沙面街道 179 0.6 206 0.7
岭南街道 1332 4.7 1459 4.6
华林街道 1015 3.6 1219 3.9
多宝街道 818 2.9 1095 3.5
昌华街道 1185 4.2 1266 4.0
逢源街道 1252 4.4 1441 4.6
龙津街道 1372 4.9 1632 5.2
金花街道 1245 4.4 1441 4.6
彩虹街道 1468 5.2 1618 5.1
南源街道 1308 4.6 1471 4.7
西村街道 1701 6.0 1890 6.0
站前街道 1809 6.4 1934 6.1
桥中街道 1177 4.2 1286 4.1
白鹤洞街道 775 2.7 884 2.8
冲口街道 1856 6.6 2009 6.4
花地街道 815 2.9 963 3.1
石围塘街道 2415 8.6 2657 8.3
茶滘街道 1847 6.5 2035 6.5
东漖街道 1318 4.7 1414 4.5
海龙街道 1432 5.1 1535 4.9
东沙街道 1200 4.3 1257 4.0
中南街道 714 2.5 769 2.4

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35162 人，比 2013 年末增加 44091 人，增长 15.1%，其中

女性从业人员 150811人。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为 57395人，

减少 7214 人，下降 11.2%；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 277767

人，增加 51305人，增长 22.7%。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1036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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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看，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位居前三位的是：批发和

零售业82976人，占24.8%；住宿和餐饮业44963人，占13.4%；

建筑业 29329人，占 8.8%（详见表 2-5）。
表 2-5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335162 150811
采矿业 0 0
制造业 27888 1068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41 97
建筑业 29329 3710
批发和零售业 82976 4162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240 3467
住宿和餐饮业 44963 2703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332 6705
金融业 4769 2724
房地产业 17617 677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5052 954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6701 578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255 198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689 2117
教育 15078 1144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4254 984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454 156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4432 5593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

人员。

分地区看，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位居前三位的是：龙津街

42758人，占 12.8%；冲口街 25347人，占 7.6%；花地街 21299

人，占 6.4%（详见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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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335162 150811
沙面街道 14206 8715
岭南街道 7454 3838
华林街道 6968 3295
多宝街道 10065 3982
昌华街道 11373 5791
逢源街道 7938 4164
龙津街道 42758 23129
金花街道 19291 6880
彩虹街道 18211 7042
南源街道 11576 4298
西村街道 10091 5417
站前街道 17482 5933
桥中街道 11348 5372

白鹤洞街道 11937 3267
冲口街道 25347 9124
花地街道 21299 10938

石围塘街道 15636 7242
茶滘街道 17113 8586
东漖街道 11442 5063
海龙街道 16801 8438
东沙街道 19649 6935
中南街道 7177 3362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18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770.15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

22.4%，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占比为 77.6%。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3482.52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占比为 14.5%，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占比为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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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

业收入 3791.20亿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占比为 17.8%，

第三产业营业收入占比为 82.2%（详见表 2-7）。
表 2-7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5770.15 3482.52 3791.20
采矿业 0 0 0
制造业 884.77 265.92 479.2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8.28 14.18 2.72
建筑业 377.54 227.02 195.35
批发和零售业 1172.17 855.55 2303.4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7.00 58.39 51.94
住宿和餐饮业 81.26 27.15 92.4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1.40 39.79 71.44
金融业 87.16 17.22 15.45
房地产业 1685.83 1225.88 350.0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15.59 537.42 138.0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5.77 52.39 63.8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1.84 7.28 5.4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7.54 4.18 5.72
教育 40.76 9.04 5.23
卫生和社会工作 49.89 25.21 5.6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89 4.78 5.0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29.06 110.97 0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

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

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

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金融业数据只包括金融系统外普查数据，即金融部门监管以外

的单位数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数据未包含铁路运输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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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

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

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

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

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

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

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受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

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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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

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

经济活动的组织或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4]“...”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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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三号）

——工业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工业企业法人

单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18年末，全区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280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25.0%。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243个，占 97.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0 个，占 1.6%；外商投资企业 17

个，占 1.3%。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 21个，占全部企业的

1.6%；集体企业 27个，占 2.1%；私营企业 1028个，占 80.3%

（详见表 3-1）。
表 3-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单位

（个）

比重

（%）

合 计 1280 100.0
内资企业 1243 97.1

国有企业 21 1.6
集体企业 2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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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作企业 79 6.2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55 4.3
股份有限公司 33 2.6
私营企业 1028 80.3
其他企业 0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0 1.6
外商投资企业 17 1.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制造业 1263个，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7 个，分别占 98.7%和 1.3%。在工

业行业大类中，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9.5%、8.6%

和 7.3%（详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单位

（个）

比重

（%）

合 计 1280 100.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 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 0
非金属矿采选业 0 0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 0
其他采矿业 0 0
农副食品加工业 30 2.3
食品制造业 50 3.9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 0.2
烟草制品业 1 0.1
纺织业 26 2.0
纺织服装、服饰业 53 4.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60 4.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5 1.2
家具制造业 36 2.8
造纸和纸制品业 50 3.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80 6.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59 4.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 0.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7 3.7
医药制造业 20 1.6
化学纤维制造业 0 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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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7 2.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 0.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 0.5
金属制品业 110 8.6
通用设备制造业 121 9.5

专用设备制造业 83 6.5
汽车制造业 11 0.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2 0.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93 7.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8 6.1
仪器仪表制造业 24 1.9
其他制造业 21 1.6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 0.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62 4.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7 0.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 0.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 0.5

2018年末，全区 22条街道中，海龙街、东沙街和桥中

街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居前三位，分别占 29.5%、12.6%和

10.4%（详见表 3-3）。
表 3-3 按地区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单位

（个）

比重

（%）

合计 1280 100.0
沙面街道 3 0.2
岭南街道 7 0.5
华林街道 17 1.3
多宝街道 4 0.3
昌华街道 13 1.0
逢源街道 9 0.7
龙津街道 8 0.6
金花街道 9 0.7
彩虹街道 29 2.3
南源街道 16 1.3
西村街道 11 0.9
站前街道 0 0
桥中街道 133 10.4
白鹤洞街道 50 3.9
冲口街道 92 7.2
花地街道 2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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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围塘街道 88 6.9
茶滘街道 68 5.3
东漖街道 74 5.8
海龙街道 378 29.5
东沙街道 161 12.6
中南街道 88 6.9

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8429人，

比 2013年末下降 33.1%。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88.3%，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6.0%，外商投资企业占 5.7%。内

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的 2.6%，集体企业占 0.4%，

私营企业占 41.0%（详见表 3-4）。

表 3-4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人）

比重

（%）

合 计 28429 100.0
内资企业 25109 88.3

国有企业 733 2.6
集体企业 112 0.4
股份合作企业 658 2.3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7578 26.7
股份有限公司 4340 15.3
私营企业 11688 41.0
其他企业 0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701 6.0
外商投资企业 1619 5.7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制造业占 98.1%，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9%。在工业行业大类中，

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6.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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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1%（详见表 3-5）。

表 3-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人）

比重

（%）

合 计 28429 100.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 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 0
非金属矿采选业 0 0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 0
其他采矿业 0 0
农副食品加工业 200 0.7
食品制造业 407 1.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 …
烟草制品业 2859 10.1
纺织业 317 1.1
纺织服装、服饰业 1061 3.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735 2.6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21 0.8
家具制造业 433 1.5
造纸和纸制品业 320 1.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520 5.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46 1.2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 …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09 2.1
医药制造业 4679 16.5
化学纤维制造业 0 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881 3.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89 2.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6 0.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5 0.2
金属制品业 1885 6.6
通用设备制造业 2009 7.1
专用设备制造业 905 3.2
汽车制造业 77 0.3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686 13.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557 5.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221 4.3
仪器仪表制造业 455 1.6
其他制造业 325 1.1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 …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363 1.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4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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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7 0.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70 0.9

2018年末，全区 22条街道中，东沙街、海龙街和沙面

街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居前三位，分别占 37.8%、

12.8%和 10.0%（详见表 3-6）。
表 3-6 按地区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人）

比重

（%）

合计 28429 100.0
沙面街道 2855 10.0
岭南街道 414 1.5
华林街道 829 2.9
多宝街道 8 0.1
昌华街道 43 0.2
逢源街道 41 0.2
龙津街道 71 0.3
金花街道 213 0.7
彩虹街道 265 0.9
南源街道 338 1.2
西村街道 37 0.2
站前街道 0 0
桥中街道 1650 5.8
白鹤洞街道 316 1.1
冲口街道 1938 6.8
花地街道 241 0.8
石围塘街道 1293 4.5
茶滘街道 832 2.9
东漖街道 1562 5.5
海龙街道 3652 12.8
东沙街道 10745 37.8
中南街道 1086 3.8

三、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全区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913.05 亿

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82.8%。负债合计 280.10 亿元。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481.93亿元（详见表 3-7）。



21

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913.05 280.10 481.93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 0 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 0 0
非金属矿采选业 0 0 0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 0 0
其他采矿业 0 0 0
农副食品加工业 0.57 0.51 1.05
食品制造业 12.01 1.58 1.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02 0.01 0.01
烟草制品业 267.06 64.19 250.26
纺织业 1.97 1.17 0.96
纺织服装、服饰业 3.24 1.47 2.2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3.56 2.49 6.73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7.51 8.42 0.94
家具制造业 1.23 0.59 1.66
造纸和纸制品业 0.63 0.73 0.9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7.45 2.52 6.7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76 0.29 0.7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 0 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4.47 9.80 5.70
医药制造业 240.85 57.61 60.53
化学纤维制造业 0 0 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28 0.98 3.7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45 3.76 11.1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6.49 32.39 70.9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96 4.85 5.75
金属制品业 13.17 8.05 9.9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4.25 6.26 12.04
专用设备制造业 3.20 1.95 3.20
汽车制造业 0.09 0.05 0.2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67.18 46.50 6.8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35 4.74 6.2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37 3.47 6.66
仪器仪表制造业 1.13 0.38 1.34
其他制造业 0.64 0.51 0.69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22 0.20 0.0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66 0.46 0.5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6.48 13.67 0.8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26 0.05 0.2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55 0.46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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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全区 22条街道中，东沙街、白鹤洞街和沙

面街工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居前三位，分别为

284.26亿元、71.73亿元和 45.03亿元（详见表 3-8）。
表 3-8 按地区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计 913.05 280.10 481.93
沙面街道 249.91 56.06 45.03
岭南街道 2.52 0.85 2.19
华林街道 8.63 4.24 7.71
多宝街道 0.03 0.01 0.01
昌华街道 0.24 0.12 0.16
逢源街道 0.06 0.01 0.03
龙津街道 0.37 0.15 0.30
金花街道 4.46 3.29 1.80
彩虹街道 24.74 9.38 1.53
南源街道 5.61 3.11 1.68
西村街道 1.72 0.45 0.93
站前街道 0 0 0
桥中街道 5.79 3.01 11.22
白鹤洞街道 77.49 33.33 71.73
冲口街道 13.30 3.26 9.75
花地街道 2.97 1.46 0.56
石围塘街道 18.08 7.82 11.02
茶滘街道 5.55 3.10 5.77
东漖街道 12.77 9.47 7.71
海龙街道 10.48 7.33 13.82
东沙街道 457.44 123.85 284.26
中南街道 10.90 9.80 4.73

四、主要产品产量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详见表 3-9。
表 3-9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卷烟 亿支 604.8
冷冻水产品 吨 593.3
食用盐 吨 8662
纤维纺制线、绳、索、缆 吨 1574
服装 万件 212



23

鞋 万双 183.3
多色印刷品 对开色令 489252
牙膏（折 65克标准支） 万支 12647
香料 吨 153
香精 吨 1906
化学药品原药 吨 325.51
中成药 吨 4878.21
塑料制品 吨 1684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2294761.1
钢材 吨 1371718.96
铝材 吨 8282
发动机 千瓦 344138
金属切削机床 台 76
泵 台 5522
工商用制冷、空调设备 台（套） 61448
金属密封件 万件 11.7
建筑材料及制品专用生产机械 台 394
食品制造机械 台 5000
电力电缆 千米 14834
家用空气湿度调节装置 台 67346
灯具及照明装置 套（台、个） 14211303
电子计算机整机 台 4965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 台（套） 94435

注释：

[1]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2]“...”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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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四号）

——建筑业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建筑业企业法

人单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699个，从业

人员 29329人，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1.9倍和 30.4%。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695个，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 3个，外商投资企业 1个，分别占建筑业企业法

人单位 99.5%、0.4%和 0.1%。国有企业 3个，占内资企业的

0.4%；集体企业 8 个，占内资企业的 1.2%；私营企业 620

个，占内资企业的 89.2%。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9%。

其中，国有企业占内资企业的 1.1%，集体企业占 0.1%，私

营企业占 47.5%（详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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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99 29329
内资企业 695 29323

国有企业 3 324
集体企业 8 16
股份合作企业 2 9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56 15029
股份有限公司 6 26
私营企业 620 13919
其他内资企业 0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 3
外商投资企业 1 3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8.0%，土木工程

建筑业占 11.3%，建筑安装业占 25.6%，建筑装饰、装修和

其他建筑业占 55.1%。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21.9%，

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30.9%，建筑安装业占 5.0%，建筑装饰、

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 42.2%（详见表 4-2）。
表 4-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99 29329
房屋建筑业 56 6418
土木工程建筑业 79 9052
建筑安装业 179 1465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385 12394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单位数位居前三位的街道是：

彩虹街 75个，占 10.7%；石围塘街 68个，占 9.7%；金花街

52个，占 7.4%（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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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按地区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计 699 29329
沙面街道 2 5
岭南街道 1 1
华林街道 18 53
多宝街道 15 97
昌华街道 22 1167
逢源街道 18 45
龙津街道 15 3589
金花街道 52 4911
彩虹街道 75 1010
南源街道 25 2818
西村街道 18 98
站前街道 11 3247
桥中街道 40 446
白鹤洞街道 43 5302
冲口街道 44 2862
花地街道 25 517
石围塘街道 68 433
茶滘街道 51 1318
东漖街道 48 888
海龙街道 50 246
东沙街道 39 222
中南街道 19 54

二、主要经济指标

（一）资产总计和营业收入

2018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77.19亿元，

比 2013 年末增长 3.2 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5.32 亿元，

比 2013年末增长 68.0%（详见表 4-4和表 4-5）。

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77.19 195.32
房屋建筑业 279.30 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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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建筑业 81.04 72.00
建筑安装业 6.24 6.59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0.62 21.47

表 4-5 按地区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计 377.19 195.32
沙面街道 0.00 0.01
岭南街道 0.10 0.00
华林街道 0.37 0.19
多宝街道 0.25 0.29
昌华街道 0.82 1.02
逢源街道 0.37 0.16
龙津街道 39.00 21.33
金花街道 3.67 6.29
彩虹街道 2.12 5.89
南源街道 32.31 42.12
西村街道 0.20 0.12
站前街道 261.98 80.26
桥中街道 2.59 1.24
白鹤洞街道 1.54 3.08
冲口街道 10.63 13.28
花地街道 9.27 4.15
石围塘街道 3.38 4.31
茶滘街道 3.92 1.86
东漖街道 2.04 1.50
海龙街道 1.23 7.00
东沙街道 1.04 0.84
中南街道 0.37 0.39

（二）在外省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

2018年末，全区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法人

单位在外省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 21.01亿元，比 2013年末增

长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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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

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

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

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表中的统计范围包括一套表建筑业企业的统计数据和非一套

表企业的统计数据，但不包括农村个体经营户的统计数据。其中：一

套表企业是指从事建筑业生产的，并具有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

务分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企业；非一套表企业是指从事建筑业生产

的，但不具有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企

业。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4]“...”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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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五号）

——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13655

个，从业人员 82976人，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1.2倍和 16.0%。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87.6%，零

售业占 12.4%。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批发业占 79.7%，零售业占 20.3%（详见表 5-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5.2%，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2.1%，外商投资企业占 2.7%。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89.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2.1%，外商投资企业占 8.8%

（详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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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个） （人）

合 计 13655 82976
批发业 11963 66109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243 1191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2170 10508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3658 1995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1485 8663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969 10998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980 509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766 7423
贸易经纪与代理 318 816
其他批发业 374 1465
零售业 1692 16867
综合零售 121 938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306 2096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331 2021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236 630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32 6328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79 2205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01 485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73 737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213 1427

表 5-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3655 82976
内资企业 12997 73980
国有企业 21 308
集体企业 78 157
股份合作企业 202 617
联营企业 1 0
有限责任公司 548 13806
股份有限公司 133 5365
私营企业 12013 53726
其他企业 1 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84 1715
外商投资企业 374 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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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172.17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34.0%。其中，批发业企业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058.19亿元，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113.98亿元，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41.0%和下降 8.5%。

负债合计 855.55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303.45亿元（详

见表 5-3）。
表 5-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172.17 855.55 2303.45

批发业 1058.19 776.77 2143.39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26.98 10.14 36.65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97.33 75.82 119.46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222.30 143.15 271.80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195.45 159.92 674.51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366.43 271.38 616.63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81.52 63.38 301.1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48.83 37.38 95.60

贸易经纪与代理 10.55 8.65 16.81

其他批发业 8.79 6.95 10.80

零售业 113.98 78.77 160.06

综合零售 11.16 9.17 7.8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5.40 3.15 10.44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4.84 4.33 8.56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12 0.72 0.84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57.13 36.26 57.44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25.73 17.35 62.40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12 0.80 1.03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77 0.87 1.89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5.73 6.11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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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2018年末，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单位数位

居前三位的街道是：石围塘街 1362 个，占 10.0%；站前街

1349个，占 9.9%；茶滘街 1155个，占 8.5%。（详见表 5-4）。
表 5-4 按地区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指标情况

企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

（个） （人） （亿元）

合计 13655 82976 2303.45

沙面街道 43 375 67.85
岭南街道 969 2770 11.80
华林街道 558 1761 5.86
多宝街道 469 3805 251.46
昌华街道 507 3276 42.33
逢源街道 553 1755 10.70
龙津街道 647 5942 154.59
金花街道 400 2296 147.02
彩虹街道 609 3977 71.16
南源街道 864 4239 66.61
西村街道 831 3267 25.02
站前街道 1349 4739 205.39
桥中街道 440 1804 16.95
白鹤洞街道 237 1003 104.76
冲口街道 618 5655 82.17
花地街道 273 8534 667.75
石围塘街道 1362 5162 64.60
茶滘街道 1155 6184 73.14
东漖街道 525 2430 48.70
海龙街道 448 8125 104.71
东沙街道 419 3221 60.37
中南街道 379 2656 20.50

二、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795个，

从业人员 44963人，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78.3%和 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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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27.3%，餐

饮业占 72.7%。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住宿业占 7.2%，餐饮业占 92.8%（详见表 5-5）。

表 5-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95 44963
住宿业 217 3236

旅游饭店 19 1710
一般旅馆 175 1426
民宿服务 8 32
露营地服务 0 0
其他住宿业 15 68

餐饮业 578 41727
正餐服务 365 8454
快餐服务 91 25342
饮料及冷饮服务 31 7062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12 179
其他餐饮业 79 69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7.2%，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5%，外商投资企业占 1.3%。
表 5-6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个） （人）

合 计 795 44963
内资企业 773 12163
国有企业 20 571
集体企业 11 382
股份合作企业 26 440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45 1948
股份有限公司 5 2479
私营企业 666 6343
其他企业 0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2 7863
外商投资企业 10 2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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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27.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7.5%，外商投资企业占

55.4%（详见表 5-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为

81.26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1.9倍。其中，住宿业企业法

人单位资产总计 18.68亿元，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2.58亿元，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62.9%和 2.7倍。负债合

计 27.15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2.40亿元（详见表 5-7）。
表 5-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81.26 27.15 92.40

住宿业 18.68 14.62 8.43

旅游饭店 16.73 12.78 5.81

一般旅馆 1.72 1.63 2.45

民宿服务 0.07 0.05 0.06

露营地服务 0 0 0

其他住宿业 0.15 0.16 0.12

餐饮业 62.58 12.53 83.97

正餐服务 26.13 8.44 20.60

快餐服务 15.13 -0.88 38.29

饮料及冷饮服务 20.92 4.72 24.08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16 0.09 0.37

其他餐饮业 0.24 0.17 0.64

（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2018年末，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单位数位

居前三位的地区是：龙津街 72个，占 9.1%，比 2013年末增

长 1.1倍；华林街 68个，占 8.6%，比 2013年末增长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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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宝街、西村街 66个，占 8.3%，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1.1

倍和 1.8倍（详见表 5-8）。
表 5-8 按地区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指标情况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95 44963 92.40
沙面街道 24 8787 29.94
岭南街道 29 219 0.45
华林街道 68 1014 3.07
多宝街道 66 685 1.39
昌华街道 41 753 1.61
逢源街道 50 427 0.44
龙津街道 72 26400 40.91
金花街道 64 2811 8.90
彩虹街道 29 192 0.24
南源街道 26 162 0.10
西村街道 66 337 0.45
站前街道 52 801 1.80
桥中街道 17 60 0.08
白鹤洞街道 20 72 0.05
冲口街道 28 168 0.19
花地街道 39 303 0.38
石围塘街道 17 107 0.09
茶滘街道 20 506 0.75
东漖街道 17 162 0.26
海龙街道 12 304 0.53
东沙街道 22 141 0.14
中南街道 16 552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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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布口径为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包

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

位，农民专业合作社。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3]“...”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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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六号）

——交通运输邮政信息传输服务业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

单位 754个，比 2013年末增长 91.4%，从业人员 14217人，

比 2013年末下降 34.5%（详见表 6-1）。
表 6-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54 14217
铁路运输业 0 0
道路运输业 360 10227
水上运输业 12 389
航空运输业 4 592
管道运输业 0 0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253 1607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87 1031
邮政业 38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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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占 97.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1%，外商投资企业占

1.3%。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 97.2%，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2.0%，外商投

资企业占 0.8%（详见表 6-2）。
表 6-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54 14217
内资企业 736 13823

国有企业 7 5241
集体企业 12 17
股份合作企业 2 8
联营企业 1 2
有限责任公司 50 3116
股份有限公司 14 220
私营企业 650 5219
其他企业 0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8 286
外商投资企业 10 10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136.87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1.1倍。负债合计 58.33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1.94亿元（详见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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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36.87 58.33 51.94
铁路运输业 0 0 0
道路运输业 56.29 31.36 21.63
水上运输业 4.27 3.77 1.32
航空运输业 22.26 10.28 6.07
管道运输业 0 0 0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32.29 4.42 11.62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1.31 8.05 9.54
邮政业 0.44 0.45 1.77

（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2018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

石围塘街占 11.9%，海龙街占 8.5%，站前街占 7.8%。从业

人员中，彩虹街占 36.8%，花地街占 9.0%，冲口街占 7.1%。

营业收入中，花地街占 24.8%，金花街占 9.6%，冲口街占 9.6%

（详见表 6-4）。
表 6-4 按地区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54 14217 51.94
沙面街道 3 127 3.45
岭南街道 36 141 0.18
华林街道 9 24 0.03
多宝街道 8 301 1.77
昌华街道 11 43 0.04
逢源街道 19 88 0.17
龙津街道 40 525 4.06
金花街道 33 623 5.01
彩虹街道 37 5237 4.71
南源街道 24 100 0.79
西村街道 47 205 0.37
站前街道 59 1010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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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中街道 22 484 0.73
白鹤洞街道 51 321 1.28
冲口街道 40 1014 4.98
花地街道 24 1278 12.88
石围塘街道 90 578 2.50
茶滘街道 43 406 1.65
东漖街道 39 331 1.06
海龙街道 64 368 1.10
东沙街道 43 989 2.51
中南街道 12 24 0.03

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 1225个，从业人员 13325人，分别比 2013年

末增长 4.0倍和 1.3倍（详见表 6-5）。

表 6-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25 13325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62 373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77 537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86 7573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

内资企业占 97.3%，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7%，外商投

资企业占 1.0%。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89.2%，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0.6%，

外商投资企业占 0.2%（详见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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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25 13325
内资企业 1192 11882

国有企业 0 0
集体企业 0 0
股份合作企业 2 3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99 3725
股份有限公司 15 223
私营企业 1076 7931
其他企业 0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1 1417
外商投资企业 12 2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资产总计 91.37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4.9倍。负债合

计 39.79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1.44亿元（详见表 6-7）。

表 6-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91.37 39.79 71.44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0.66 0.46 0.99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20.45 15.31 31.0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0.26 24.03 39.44

（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2018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中，冲口街占 14.4%，西村街占 7.4%，昌华街占 7.2%。

从业人员中，花地街占 32.5%，茶滘街占 15.3%，冲口街占

12.0%。营业收入中，花地街占 71.7%，冲口街占 4.8%，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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滘街占 3.7%（详见表 6-8）。

表 6-8 按地区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225 13325 71.44
沙面街道 7 192 0.21
岭南街道 27 87 0.13
华林街道 42 166 0.51
多宝街道 10 59 0.07
昌华街道 88 223 0.35
逢源街道 58 377 0.45
龙津街道 56 405 0.82
金花街道 73 574 1.14
彩虹街道 66 528 1.71
南源街道 33 204 0.34
西村街道 91 361 0.56
站前街道 26 71 0.02
桥中街道 73 396 1.40
白鹤洞街道 22 125 0.25
冲口街道 177 1596 3.46
花地街道 39 4332 51.22
石围塘街道 85 247 0.38
茶滘街道 50 2034 2.64
东漖街道 78 546 2.57
海龙街道 32 130 0.53
东沙街道 68 486 0.93
中南街道 24 186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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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

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

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

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3]“...”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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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七号）

——金融业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金融业企业法

人单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2018年末，全区共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 77个，从业

人员 4769 人。分行业看，法人单位数主体集中在资本市场

服务，占 55.8%；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保险业，占 79.9%（详

见表 7）。
表 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7 4769
货币金融服务 20 836
资本市场服务 43 113
保险业 10 3810
其他金融业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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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中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汇总范围包括人民银行、银

保监会、证监会监管的单位和监管范围之外从事金融行业的单位。

[2]保险业从业人员包括本单位取得工资或者其他形式劳动报酬

的保险代理人员，也包括分支机构产业活动单位的从业人员数。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4]“...”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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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八号）

——房地产业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房地产业企业

法人单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1553个，

比 2013 年末增长 81.0%。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112

个，物业管理企业 600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338个，分

别比 2013年末增长 2.0倍、1.2倍和 1.9倍。

2018 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为

17534人。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1628人，物业管理企

业 9488人，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2104人，分别占 9.3%、54.1%

和 12.0%。（详见表 8-1）。
表 8-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553 17534
房地产开发经营 112 1628
物业管理 600 9488
房地产中介服务 338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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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租赁经营 490 4232
其他房地产业 13 82

2018 年末，全区房地产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507

个，占比 97.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比 2.5%；外商投

资企业占比 0.5%。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 1.2%，私营

企业占比 69.3%。

2018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中内

资企业 16602 人，占比 94.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823

人，占比 4.7%；外商投资企业 109人，占比 0.6%。内资企

业中，国有企业 207人，占比 1.2%；私营企业 10285人，占

比 58.7%（详见表 8-2）。
表 8-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房地产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单位数

（个）

比重

（%）

从业人员

（人）

比重

（%）

合 计 1553 100.0 17534 100.0
内资企业 1507 97.0 16602 94.7
国有企业 18 1.2 207 1.2
集体企业 138 8.9 1453 8.3
股份合作企业 14 0.9 79 0.5
联营企业 2 0.1 58 0.3
有限责任公司 235 15.1 4403 25.1
股份有限公司 21 1.4 75 0.4
私营企业 1078 69.3 10285 58.7
其他企业 1 0.1 42 0.2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9 2.5 823 4.7
外商投资企业 7 0.5 109 0.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为

1684.76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1.9 倍。其中，房地产开发

企业 1381.25 亿元，物业管理企业 68.19 亿元，房地产中介

服务企业 35.37 亿元，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2.9倍、96.7%



48

和 2.1倍。负债合计 1224.95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50.09

亿元（详见表 8-3）。
表 8-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684.76 1224.95 350.09
房地产开发经营 1381.25 1007.68 300.71
物业管理 68.19 50.95 19.16
房地产中介服务 35.37 15.32 5.86
房地产租赁经营 199.71 150.75 24.12
其他房地产业 0.24 0.24 0.24

分地区看，华林街、金花街、彩虹街、桥中街和石围塘

街房地产企业法人单位数超过 100 个，合计占全区比重为

34.0%。白鹤洞街营业收入超一百亿，占全区的比重为 54.5%

（详见表 8-4）。

表 8-4 按地区分组的房地产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个数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553 17534 350.09

沙面街道 12 36 0.14
岭南街道 78 689 4.11
华林街道 103 936 1.94
多宝街道 51 772 20.58
昌华街道 60 537 2.01
逢源街道 62 439 0.83
龙津街道 91 865 3.13
金花街道 111 832 13.02
彩虹街道 101 924 3.19
南源街道 69 872 24.57
西村街道 62 438 2.01

站前街道 85 673 4.33

桥中街道 103 889 6.38

白鹤洞街道 50 1203 1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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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口街道 71 1199 5.85

花地街道 73 847 3.99

石围塘街道 110 1140 41.97

茶滘街道 75 2422 3.97

东漖街道 64 766 13.53

海龙街道 34 206 1.03

东沙街道 61 652 1.87

中南街道 27 197 0.69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

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

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

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3]“...”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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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九号）

——其他服务业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3371个，从业人员 24491人，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1.8倍

和 34.8%（详见表 9-1）。

表 9-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371 24491
租赁业 222 1539
商务服务业 3149 22952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5.4%，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2.3%，外商投资企业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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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

业占 95.9%，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3.3%，外商投资企业

占 0.8%（详见表 9-2）。

表9-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371 24491
内资企业 3216 23475

国有企业 11 1499
集体企业 44 721
股份合作企业 15 160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261 5280
股份有限公司 33 201
私营企业 2840 15469
其他企业 12 145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76 812
外商投资企业 79 20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13.01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77.7%。其中，租赁业企业法

人单位资产总计 7.36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705.66亿元，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14.8%和 78.7%。负债

合计 537.11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8.01 亿元（详见表

9-3）。
表 9-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13.01 537.11 138.01
租赁业 7.36 3.80 4.37
商务服务业 705.65 533.31 133.64

（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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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法人单

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街道是：冲口街占 10.2%，西村街占

7.6%，彩虹街占 7.1%。从业人员中，冲口街占 10.8%，多宝

街占 8.2%，龙津街占 7.3%。营业收入中，茶滘街占 17.4%，

东沙街占 17.3%，沙面街占 8.6%（详见表 9-4）。

表 9-4 按地区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371 24491 138.01
沙面街道 36 333 11.87
岭南街道 74 645 3.99
华林街道 69 161 0.24
多宝街道 60 2018 3.76
昌华街道 135 733 1.80
逢源街道 178 985 2.42
龙津街道 232 1799 6.63
金花街道 202 1754 5.59
彩虹街道 238 1142 9.32
南源街道 97 802 2.41
西村街道 255 1000 1.48
站前街道 115 1309 6.43
桥中街道 115 387 0.86
白鹤洞街道 121 968 3.49
冲口街道 344 2649 8.58
花地街道 129 483 3.43
石围塘街道 229 1178 4.61
茶滘街道 185 1026 24.06
东漖街道 182 1388 3.52
海龙街道 158 959 3.84
东沙街道 163 1369 23.88
中南街道 54 1403 5.78

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 1859 个，从业人员 16302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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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和 1.0倍（详见表 9-5）。
表 9-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859 16302
研究和试验发展 437 1612
专业技术服务业 832 12338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590 2352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8.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7%，外商投资企业占 0.9%。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

资企业占 98.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2%，外商投资

企业占 0.7%（详见表 9-6）。
表 9-6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859 16302
内资企业 1829 15992

国有企业 17 4568
集体企业 3 4
股份合作企业 8 88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149 3944
股份有限公司 34 301
私营企业 1615 7078
其他企业 3 9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3 198
外商投资企业 17 11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117.74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3.4倍。负债合计 47.59亿

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3.88亿元（详见表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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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17.74 47.59 63.88
研究和试验发展 4.91 3.53 3.99
专业技术服务业 104.78 38.64 54.12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8.05 5.42 5.76

（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2018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法

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街道是：冲口街占 13.1%，昌华街

占 9.8%，东漖街占 7.5%。从业人员中，站前街占 28.8%，

冲口街占 10.8%，金花街占 8.2%。营业收入中，站前街占

32.2%，金花街占 24.2%，冲口街占 7.2%（详见表 9-8）。
表 9-8 按地区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计 1859 16302 63.88
沙面街道 14 639 1.60
岭南街道 73 182 0.10
华林街道 39 101 0.03
多宝街道 19 131 0.32
昌华街道 183 462 1.41
逢源街道 81 322 0.83
龙津街道 70 335 0.53
金花街道 72 1343 15.43
彩虹街道 105 895 2.11
南源街道 46 478 1.46
西村街道 114 412 0.65
站前街道 47 4690 20.59
桥中街道 82 570 0.90
白鹤洞街道 70 626 4.18
冲口街道 244 1765 4.63
花地街道 56 268 0.73
石围塘街道 94 782 1.63
茶滘街道 48 183 0.23
东漖街道 140 629 2.80
海龙街道 111 75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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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沙街道 118 594 1.14
中南街道 33 141 0.25

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

法人单位 125个，从业人员 1847人，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5.0倍和 3.1倍（详见表 9-9）。
表 9-9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5 1847
水利管理业 1 8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16 270
公共设施管理业 107 1562
土地管理业 1 7

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企业占 100.0%。

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100.0%（详见表 9-10）。
表 9-10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5 1847
内资企业 125 1847

国有企业 3 47
集体企业 1 2
股份合作企业 0 0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13 252
股份有限公司 0 0
私营企业 108 1546
其他企业 0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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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7.79 亿元。负债合计 2.99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5.42亿元（详见表 9-11）。
表 9-1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79 2.99 5.42
水利管理业 0.01 0.01 0.01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3.73 1.11 1.37
公共设施管理业 4.05 1.87 4.04
土地管理业 ... ... 0

（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2018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

中，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街道是：海龙街占 25.6%，

东漖街占 13.6%，石围塘街占 8.8%。从业人员中，多宝街占

29.9%，海龙街占 18.5%，东漖街占 10.7%。营业收入中，东

漖街占 24.9%，海龙街占 20.4%，多宝街占 18.7%（详见表

9-12）。

表 9-12 按地区分组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25 1847 5.42
沙面街道 0 0 0
岭南街道 0 0 0
华林街道 2 15 0.02
多宝街道 1 552 1.02
昌华街道 7 150 0.86
逢源街道 1 43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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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津街道 1 5 0
金花街道 2 3 0.01
彩虹街道 5 65 0.28
南源街道 2 2 ...
西村街道 3 40 0.02
站前街道 0 0 0
桥中街道 6 16 0.03
白鹤洞街道 3 11 0.03
冲口街道 6 94 0.19
花地街道 3 100 0.09
石围塘街道 11 75 0.14
茶滘街道 5 25 0.05
东漖街道 17 198 1.35
海龙街道 32 342 1.11
东沙街道 9 67 0.06
中南街道 9 44 0.15

四、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 602个，其中居民服务业占 49.7%，机动车、电子

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占 34.2%,其它服务业占 16.1%。从业

人员 4049人，其中居民服务业占 42.9%，机动车、电子产品

和日用产品修理业占 41.2%,其它服务业占 15.9%。（详见表

9-13）。

表 9-1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02 4049
居民服务业 299 1736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206 1668
其他服务业 97 645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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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占 99.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5%，外商投资企

业占 0.5%。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98.9%，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1%，外

商投资企业占 1.0%（详见表 9-14）。

表 9-14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02 4049
内资企业 596 4004

国有企业 1 12
集体企业 9 12
股份合作企业 24 155
联营企业 2 10
有限责任公司 28 440
股份有限公司 7 32
私营企业 521 3321
其他企业 4 22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 6
外商投资企业 3 3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6.89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59.9%。负债合计 3.96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72亿元（详见表 9-15）。
表 9-1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89 3.96 5.72
居民服务业 2.82 1.34 1.80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3.16 2.33 2.99
其他服务业 0.91 0.29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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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2018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中，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两位的街道是：桥中街占 8.3%，彩

虹街、冲口街和石围塘街分别占 6.8%。从业人员中，冲口街

占 12.0%，东漖街占 8.5%，逢源街占 7.8%。营业收入中，

茶滘街占 10.7%，东漖街占 9.4%，东沙街占 8.8%（详见表

9-16）。

表 9-16 按地区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02 4049 5.72
沙面街道 3 45 0.04
岭南街道 5 11 ...
华林街道 12 45 0.02
多宝街道 29 125 0.07
昌华街道 24 124 0.29
逢源街道 34 316 0.38
龙津街道 25 101 0.09
金花街道 36 207 0.24
彩虹街道 41 191 0.46
南源街道 21 88 0.06
西村街道 26 141 0.16
站前街道 12 33 0.02
桥中街道 50 212 0.39
白鹤洞街道 25 200 0.25
冲口街道 41 485 0.33
花地街道 32 181 0.21
石围塘街道 41 234 0.29
茶滘街道 36 298 0.61
东漖街道 35 346 0.54
海龙街道 35 186 0.41
东沙街道 22 216 0.50
中南街道 17 264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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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教育企业法人单位 340个，从业人

员 4320人，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3.2倍和 36.8%。

在教育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4%，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占 0.6%。

在教育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8%，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2%（详见表 9-17）。

表 9-1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教育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40 4320
内资企业 338 4312

国有企业 3 167
集体企业 10 200
股份合作企业 0 0
联营企业 1 10
有限责任公司 17 130
股份有限公司 2 2
私营企业 268 1465
其他企业 37 2338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 8
外商投资企业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79 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98.4%。负债合计 3.26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5.23亿元。

（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2018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中，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

三位的街道是：石围塘街占 13.2%，茶滘街占 9.4%，西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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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7.9%。从业人员中，茶滘街占 16.0%，石围塘街占 9.3%，

白鹤洞街占 8.2%。营业收入中，茶滘街占 12.2%，白鹤洞街

占 10.8%，彩虹街占 9.2%（详见表 9-18）。

表 9-18 按地区分组的教育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40 4320 5.23
沙面街道 1 2 . . .
岭南街道 1 85 0.09
华林街道 5 221 0.29
多宝街道 16 105 0.08
昌华街道 8 150 0.26
逢源街道 18 267 0.39
龙津街道 12 87 0.12
金花街道 24 321 0.36
彩虹街道 18 199 0.48
南源街道 17 208 0.33
西村街道 27 171 0.19
站前街道 5 53 0.03
桥中街道 17 117 0.12
白鹤洞街道 18 353 0.56
冲口街道 19 129 0.19
花地街道 10 38 0.01
石围塘街道 45 403 0.41
茶滘街道 32 693 0.64
东漖街道 18 163 0.12
海龙街道 15 269 0.25
东沙街道 7 80 0.05
中南街道 7 206 0.24

六、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 112

个，从业人员 2706人，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1.1倍和 19.4%

（详见表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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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9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2 2706
卫生 72 1763
社会工作 40 943

在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0%。

在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占 100.0%（详见表 9-20）。
表 9-20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2 2706
内资企业 112 2706

国有企业 0 0
集体企业 0 0
股份合作企业 1 47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16 866
股份有限公司 2 12
私营企业 85 1694
其他企业 8 87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22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2.7 倍。负债合计 4.94 亿元。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5.63亿元（详见表 9-21）。

表 9-2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5.22 4.94 5.63
卫生 3.64 3.79 4.16
社会工作 1.58 1.15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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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2018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中，法人单位

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街道是：西村街占 9.8%，金花街占 8.9%，

昌华街占 8.0%。从业人员中，昌华街占 15.1%，花地街占

14.4%，龙津街占 14.1%。营业收入中，龙津街占 24.7%，花

地街区占 18.2%，昌华街占 14.5%（详见表 9-22）。

表 9-22 按地区分组的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12 2706 5.63
沙面街道 0 0 0
岭南街道 2 142 0.39
华林街道 1 10 —
多宝街道 7 29 0.01
昌华街道 9 409 0.82
逢源街道 7 112 0.15
龙津街道 7 381 1.39
金花街道 10 125 0.08
彩虹街道 6 45 0.04
南源街道 6 206 0.54
西村街道 11 239 0.39
站前街道 0 0 0
桥中街道 6 95 0.08
白鹤洞街道 6 117 0.31
冲口街道 3 28 0.12
花地街道 6 390 1.03
石围塘街道 5 50 ...
茶滘街道 5 135 0.15
东漖街道 2 11 0.01
海龙街道 5 51 0.06
东沙街道 5 78 0.04
中南街道 3 53 0.03

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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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个，从业人员 2955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2.3 倍和

64.0%（详见表 9-23）。
表 9-2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17 2955
新闻和出版业 6 39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 79 636
文化艺术业 220 765
体育 108 582
娱乐业 204 933

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3%，外商投资企业占 0.3%。

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 99.2%，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3%，外商投资企

业占 0.5%（详见表 9-24）。

表 9-24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17 2955
内资企业 613 2932

国有企业 2 22
集体企业 1 1
股份合作企业 10 60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37 554
股份有限公司 6 81
私营企业 556 2214
其他企业 1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 9
外商投资企业 2 14

（二）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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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67亿元，比 2013年增长 3.4倍。负债合计 4.47亿元。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5.00亿元（详见表 9-25）。

表 9-2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67 4.47 5.00
新闻和出版业 0.03 0.05 0.05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 4.23 2.32 1.45
文化艺术业 1.46 0.87 1.09
体育 0.88 0.43 0.82
娱乐业 1.06 0.80 1.58

（三）按地区分组情况

2018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法人

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街道是：冲口街占 10.0%，逢源街占

8.9%，西村街占 8.6%。从业人员中，逢源街占 14.7%，金花

街占 13.1%，冲口街占 9.6%。营业收入中，冲口街占 19.7%，

逢源街占 18.4%，金花街占 11.5%（详见表 9-26）。

表 9-26 按地区分组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17 2955 5.00
沙面街道 5 14 0.01
岭南街道 4 7 ...
华林街道 22 68 0.05
多宝街道 22 69 0.08
昌华街道 27 85 0.10
逢源街道 55 433 0.92
龙津街道 31 138 0.14
金花街道 38 386 0.57
彩虹街道 22 196 0.37
南源街道 20 5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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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街道 53 225 0.32
站前街道 11 50 0.10
桥中街道 33 95 0.06
白鹤洞街道 22 57 0.10
冲口街道 62 284 0.98
花地街道 25 272 0.37
石围塘街道 49 171 0.22
茶滘街道 34 100 0.11
东漖街道 27 71 0.11
海龙街道 21 67 0.09
东沙街道 25 96 0.18
中南街道 9 15 0.09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

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

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

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3]“...”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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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十号）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行政事业及非

企业法人单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148

个，从业人员 42796人，比 2013年末分别增长 4.5%和 3.4%

（详见表 10-1）。
表 10-1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48 4279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 2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 7
房地产业 12 8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6 56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0 39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0 340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4 640
教育 214 1075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06 1154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1 49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20 1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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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看，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

的街道是：石围塘街 117个，占全区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

单位的 10.2%；金花街 104个，占 9.1%；逢源街 103个，占

9.0%（详见表 10-2）。
表 10-2 按地区分组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计 1148 42796
沙面街道 25 796

岭南街道 25 2060

华林街道 48 1561

多宝街道 40 1308

昌华街道 46 3177

逢源街道 103 2274

龙津街道 50 1424

金花街道 104 2221

彩虹街道 81 2969

南源街道 40 996

西村街道 85 3108
站前街道 34 724
桥中街道 36 1376
白鹤洞街道 36 1256
冲口街道 64 5473
花地街道 55 3508
石围塘街道 117 3766
茶滘街道 34 938
东漖街道 50 1947
海龙街道 31 1014
东沙街道 31 638
中南街道 13 26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363.69

亿元，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222.48 亿元，比 2013年末分

别增长 99.3%和 67.8%（详见表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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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本年支出（费用）

（亿元）

合 计 363.69 222.4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13 0.1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03 0.01
房地产业 1.07 0.1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58 1.7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04 14.3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4.05 8.7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65 1.01
教育 36.96 42.29
卫生和社会工作 44.67 63.2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22 2.1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29.06 87.80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成和供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住宿餐饮业，金融业等行业，因数量较小，未在分项中列示。

分地区看，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位居前

三位的街道是：逢源街 123.07亿元，占全区行政事业及非企

业法人单位的 33.8%；花地街 36.06亿元，占 9.9%；东漖街

34.38亿元，占 9.5%（详见表 10-4）。
表 10-4 按地区分组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本年支出（费用）

（亿元）

合计 363.69 222.48
沙面街道 7.15 4.99
岭南街道 7.56 9.75
华林街道 5.13 5.82
多宝街道 7.89 6.83
昌华街道 32.39 27.56
逢源街道 123.07 16.16
龙津街道 6.98 5.16
金花街道 16.75 12.06
彩虹街道 13.23 17.17
南源街道 1.77 3.08
西村街道 13.07 13.04
站前街道 2.88 2.75
桥中街道 7.03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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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洞街道 7.33 5.68
冲口街道 11.68 22.57
花地街道 36.06 30.14
石围塘街道 17.54 16.80
茶滘街道 1.49 2.78
东漖街道 34.38 9.03
海龙街道 9.30 3.20
东沙街道 0.66 1.42
中南街道 0.37 0.84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单位包括机关法人单位、居委会、村委

会，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

[2]本公报中的非企业法人单位包括社会团体法人单位，不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基金

会，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4]“...”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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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十一号）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农林牧渔专业

及辅助性活动法人单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法人单

位 22个，从业人员 592人（详见表 11-1）。
表 11-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2 592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3 473
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4 112
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 0
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5 7

2018 年末，全区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法人单位

中，茶滘街、海龙街数量最多，分别都为 5个。从业人员中，

石围塘街和海龙街人数最多，分别为 438人和 122（详见表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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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按地区分组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计 22 592
沙面街道 0 0
岭南街道 1 1
华林街道 0 0
多宝街道 1 1
昌华街道 0 0
逢源街道 1 6
龙津街道 0 0
金花街道 1 2
彩虹街道 0 0
南源街道 0 0
西村街道 0 0
站前街道 0 0
桥中街道 1 3
白鹤洞街道 0 0
冲口街道 0 0
花地街道 0 0
石围塘街道 1 438
茶滘街道 5 7
东漖街道 1 3
海龙街道 5 122
东沙街道 3 7
中南街道 2 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企业法人单位年

末资产 0.16 亿元，负债合计 0.14 亿元，本年实现营业收入

合计 0.26亿元（详见表 11-3）。
表 11-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16 0.14 0.26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15 0.13 0.24
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01 0.01 0.02
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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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 ... ...

注释：

[1]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2]“...”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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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基本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统计局

广州市荔湾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部分新兴产业

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8年末，全区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法人单位 18 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5.4%。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 个，占工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2.2%；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2个，占

11.1%；生物产业 10个，占 55.5%；新能源产业 1个，占 5.6%；

节能环保产业 1个，占 5.6%（详见表 12-1）。
表 12-1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单位数

企业数

（个）

占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比重

（%）

合 计 18 100.0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 22.2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2 11.1
新材料产业 0 0
生物产业 10 55.5
新能源汽车产业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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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 1 5.6
节能环保产业 1 5.6
数字创意产业 0 0

二、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18年末，开展 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

位 35个，比 2013年末增长 1.1倍，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法人单位的 49.3%。

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人员折合

全时当量 952人年，比 2013年末增长 24.8%。

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经费支出

3.22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2 倍；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

比为 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分行业 R&D经费支

出及 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详见表 12-6）。

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232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82件，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 1.3

倍和 3.1倍；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35.3%（详见表 12-4）。
表 12-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经费支出及 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

R&D经费内部支
出

（亿元）

R&D经费与营业
收入之比
（%）

合 计 3.22 0.7
制造业 3.22 0.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05 2.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 0.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07 1.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25 5.2
医药制造业 1.78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17 1.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0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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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业 0.1 2.5
通用设备制造业 0.25 2.9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3 2.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0.01 0.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14 3.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28 4.9
仪器仪表制造业 0.05 13.3

三、文化及相关产业

2018年末，全区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3770个，

比 2013年末增长 1.5倍；从业人员 25303人，比 2013年末

增长 17.7%；资产总计 105.52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22.0%

（详见表 12-8）。

2018年末，全区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3658个，

比 2013年末增长 1.5倍；从业人员 24361人，比 2013年末

增长 19.3%；资产总计 97.47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16.3%；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28.64亿元，比 2013年末下降 1.1%。

2018年末，全区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112个，比 2013年末增长 64.7%；从业人员 942人，比 2013

年末下降 14.0%；资产总计 8.05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2.0

倍；全年支出（费用）4.15亿元，比 2013年末增长 80.5%。
表 12-5 按类别分组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主要指标

法人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期末人数

（人）

资产总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非企业单位

支出（费用）

（亿元）

合 计 3770 25303 105.52 228.64 4.15
新闻信息服务 85 2197 1.85 3.48 0
内容创作生产 431 2535 9.52 4.50 1.15
创意设计服务 884 8060 26.64 45.98 0
文化传播渠道 1027 4215 26.72 128.20 0
文化投资运营 6 52 1.07 0.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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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78 506 4.67 0.23 1.68
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 603 4387 14.11 12.73 1.32
文化装备生产 51 605 0.96 1.73 0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 605 2746 19.95 31.21 0

注释：

[1]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2]“...”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